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五届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 12月 25 日

召开五届第三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关于解决丰乐房地产股权转让历史

遗留问题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同意政府收储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三河制

剂分厂土地的议案》、《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关

于使用不超过 1.3 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我们作为合

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依据中国证监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对审议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解决丰乐房地产股权转让历史遗留问题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2010 年 6 月 28 日，本公司将全资子公司丰乐地产 100%股权协议转让给

合肥城改。鉴于当时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丰乐世纪公寓项目实际在税务部门稽

查及税务清算时与原评估报告中计提的税务成本差异较大；蜀湖湾项目商业

房规划局实际批准面积与原评估时按设计方案面积差异较大；股权转让时丰

乐世纪公寓项目地下人防车位、地面架空车位等未纳入评估范围及为满足项

目车位验收要求续建的地下机械车位需转让给合肥城改等原因，根据双方当

初约定，经友好协商，董事会同意向合肥城改支付丰乐世纪公寓税收处理及

蜀湖湾项目商业用房面积误差处理合计 8,160,935.26元；同意公司以评估价

值 7,363,800元向合肥城改转让丰乐世纪公寓项目附属相关公共配套设施。 

本公司与合肥城改签订《关于处理原合肥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是解决丰乐房地产股权转让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而

签订的，遵循了主体双方的平等、自愿和有偿原则。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评估机构选聘程序合规，且独立于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交易



定价原则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 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做出的解决丰乐房地产股权转让历史遗留问

题的决定。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补偿事项的独立意见： 

丰乐种业全资子公司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丰乐农化）所属

剂型分厂所在地合肥市肥西县三河镇现已成为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丰乐

农化剂型分厂不符合旅游景区规划，必须停止生产。根据有关规定，肥西县

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给丰乐农化下发了《关于丰乐农化三河分公司土地收储的

函》，征收丰乐农化所属位于肥西县三河镇北街地块，占地面积为 139,322.7

平方米（合 208.98亩），以及地上附属物及附着物。 

我们认为：公司与政府部门达成协议，依法征收丰乐农化的土地，体现

了公司充分履行社会责任，丰乐农化三河制剂分产停产后，公司将通过加大

肥东循环经济园生产能力、对外委托加工等方式降低影响。董事会的表决程

序合法、合规。土地征收依据市场化原则作出，公平合理，中介评估机构选

聘程序合规，且独立于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审计、评估的结果真实

反应了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依此计价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对本公司及全

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补偿事项。 

 

三、关于使用不超过 1.3 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项的独

立意见：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丰乐种

业及其全资子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3 亿元（含），投资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期限在 12个月（含）以内的银行理财产品。

公司短期现金流充裕，本次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

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的

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我们认为公司此次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宜表决程序合

法、合规，且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不

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已建立了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与

体系，能够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赵定涛               卓敏             刘有鹏 

 

二 O 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